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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 
	報             關 
航空貨運承攬 
	商業同業公會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間： 
	96 年 01 月 04日 (星期四) 10 時  

	地點： 
	台北市南京東路5段343號8樓之3(文山科技大樓)

	主席： 
	馬維強　　鮑學超      記錄：朱文星

	項  次 
	備　　　忘　　　錄 

	壹 
	宣佈開會 
	  

	貳 
	主席報告 
	鮑理事長：

(1)經建會95.12.28會議資料：詳附件１
(2)RAR ON HONG KONG報告

(3)優質學生待聘案報告：致理技術學院1月19認證，目前已有９家會員登記。
(4)IATA/FIATA同時競爭e-Learning 開跑


馬理事長：


(1)「保安控管」貨物安檢作業在桃園站協調會議中結論為：貨物進倉之前先進行安檢。
(2) 經本會於會議中向海關協調建議「保稅倉庫及物流中心自主管理專責人員、貨棧及貨櫃集散站自主管理專責人員、保稅工廠保稅業務人員自主管理專責人員等訓練課程」開班（１）將核准制之規定改為報備制。（２）因海關職務調動頻繁，教師之聘任請將可擔任教師人員名單列明，方便承辦單位聘任。海關已同意修改。【在海關未回覆前本課程暫緩。】
(3) 會員反映元旦假期艙單鍵輸案，仍請會員依海關92.12.22第0920808941號公告處理。



	參 
	各委
員會
業務
報告 
	(一) 
關務業務委員會：進口、出口、快遞、機放 
外部會議：
(1) 
桃園國際航空站：95/12/21、09:30／航空業務協調會報第26次會議／951091-AC
(2) 
國貿局：95/12/15、14:00／便捷貿e網收費說報關及資訊業者座談會／951103-AC
(3) 
台北關稅局：95/12/22(五)、09:30／快速通關處理費檢討會議／951109-AC
(4) 
經建會：95/12/28、09:30／強化全球運籌與自由貿易港區發展跨組座談會／951138-A
(5)

中華民國經濟合作協會：95/1/16、09:00／第４屆台奧經濟合作會議暨奧地利高科技產業論壇／96003-A
　

	
	
	(二)資訊委員會：

(1) 
IATA e-freight play on Soft action：

經建會礙於經費，至2008年始能對本案提供實質補助，2008年之前亦會盡力輔導本案之執行。(左衡主任.饒平)


	
	
	(2) 

國泰航空通用「中性提單」處理案：

本委員會依據會員反應於95.12.26與國泰航空公司台灣區貨運部經理楊池元先生詢問有關「中性提單」乙案，楊經理表示該公司為配合e化趨勢，香港總公司指示與Ezycargo合作推行「中性提單」網路訂購及管理，由免費供應變更為網路訂購之「中性提單」，空運代理商將增加航空公司提單營運成本，初步估計每１份主提單約NT$5元，因該公司是台灣第一家要求貨運業者加入配合實施訂購 " 中性提單" ，楊經理表示如業者與公會有其他寶貴的意見與建議，國泰航空公司/台灣很樂意溝通並轉達至香港總公司。

結論：(擬函96.01.05/12:16傳真蕭執行長)

擬函國泰航空公司說明本會己拜訪貴公司，並了解該公司立場，因將會影響本行業之生態，不得不提出對本案之反對立場。
(3) 
國貿局：95/12/15、14:00／便捷貿e網收費說報關及資訊業者座談會／951103-AC
結論：（擬函96.01.05/16:30傳真楊常務庶平）
(1)擬函經建會國貿局，若「便捷貿e網」案加收申辦傳輸費用25元強行實施，本會業者不排除全部改採人工方式作業，或拒絕支付。應請立即修正由各簽發產地證明之商會自行吸收。

(2)對高雄報關公會邀請本會聯名出函表示反對意見，本會同意配合，但請加入鮑理事長建議。

	

	
	
	(三)國際事務委員會：
(1)

詳附件2(1.2.3)_ Payload Asia monthly news
(2)

中華民國經濟合作協會：95/1/16、09:00／第４屆台奧經濟合作會議暨奧地利高科技產業論壇／96003-A
本會議內容談論主題為Air safe 屬塔台事務，本會不出席
(3)

Country Report列入季刊

(4)

兩岸四地暨港澳地區空運研討會４月份於深圳舉行

(5)

Fapaa年會６月舉行



	
	
	(四)法律暨財稅委員會： 

(1)

詳附件3_95.12.13教育、法律暨財稅聯席會議紀錄。
(2)

國內航線接受乾冰或氮氣筒為保持低溫物品運送問題己經解決。(詳會務報告8~9)

(3)

RAR法律顧問建議函報民航局解疑。



	
	
	(五)公關紀律暨康樂委員會：民航局元月19日局慶。 

	
	
	(六)教育發展委員會： 

(1)

詳附件3_95.12.13教育、法律暨財稅聯席會議紀錄。
(2)

致理認證依標準化辦理。

(3)

危險品評鑑工作業已完成僅１家公司未通過評鑑。

結論：本案係依據民航局指示辦理，應擬函民航局，請民航局編列預算。

(4)

航警局希望「保安控管人」教育訓練課程儘早開班：

結論：為確認「保安控管人」教育訓練教材，擇期召開教育委員會議邀請民航局、航警局出席。



	肆 
	會務
報告 
	1、 
上次會議決議案辦理情形：
95-12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案辦理情形【詳附件4】

  
2、
外部會議紀錄
  
(1) 
台北市政府：府建商字09534290800／市長與工商企業界有約座談會紀錄／951104-AC
  
(2) 
國貿局：貿電字09525503050／便捷貿e網收費說帖報關及資訊業者座談會紀錄／951133-AC
(3)

桃園國際航空站：研商轉口貨物計算方式變更與航空貨量統計作業紀錄／951082-AC
(4)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MOTC-IOT-95-IDB008機場應用無限射頻識別RFID技術之研究與示範計書期末報告審查紀錄/951110-A
　
3、
長榮航空公司：長航貨營字20062588函／正本→民用航空局／調降航空燃油附加費／951088-A
4、 
中華航空公司：2006PS/FZ01452函／正本→民用航空局／調降航空燃油附加費／951089-A
5、
經建會：協字0950005109函／復公會函,有關e-freight project進度案／951097-A
6、 
民航局：空運安0950038149函／航空化貨運危險品標籤處理指示與防範措施表宣傳海報／951130-A
【結論：宣傳海報加列兩公會全銜，並裱框9份以快遞送各常務理監事】
7、 
防疫檢疫局：防檢四字0951490657函／有關經燻蒸處理木質包裝材乙事／951140-AC
8、 
民航局：空運安09500369581．09500369582函／復公會函／貴公會函請本局協商國內線航空公司接受乾冰或氮氣筒為保持低溫物品運送乙案：查目前飛航國內航線之航空公司對於以乾冰或氮氣筒為保持低溫物品之交運，如能符合國際空運協會之危險物品處理規則及該公司危險物品手冊之限制，原則可接受，惟因各航空公司對於運送危險物品之政策基於飛航安全考量而有所不同，故其接受與否仍須由航空公司自行決定；本局己將本案轉請各飛航國內航線之航空公司考量是否承載是類物品。／951099-A1
9、
遠東航空公司：貨字0951301函／復公會函：本公司對以乾冰或氮氣筒為保持低溫物品之運送，並未限運，惟對其包裝要求符合危險品手冊之規範，確認包裝安全無內容物外漏之虞；另針對血清．臍帶血及檢體等物品以貨運方式運送時，需出具大型醫院證明書證明該運送物品無傳染性，並填寫切結書後，方可接受。／951141-A
10、
衛生署：衛署食字0950062363函／有關輸入散裝或150公斤以上桶裝油脂應檢附證明文件／951148-C
11、
交通部：空授航字09500003832函／96.01.01起調降航空兵險費／951149-A
12、

宇柏公司：宇字1201函／致理技術學院報關從業人員檢定考試相關事宜／951102-A
13、

華儲公司：2006PZ/HZ02601A函／請公會轉告會員辦理換發定期陪驗證／951096-AC
14、

國貿局：貿多字09503509470函／因應因WTO貿易便捷化詢問公會有無意見（95.12.25）／951129-C
15、
相關單位來文表【詳附件5】


	伍 
	討論提案 
	提案一               提案人：資訊委員會
案由：汎宇電商自96年1月1日起產地簽證費改為月結方式開立 統一發票。

說明：

(1) 茲因汎宇公司針對報關業者以月總結方式開立統一發票給業者，再由報關業另行開立個別發票給客戶，希望公會代為解決此一不合理之作業方式。

(2) 貿易便捷化收費自96年開始，本會之反應。
(3) 由由貿易港區修改程式希望一次解決。
決議：請召開會議由２位理事長擔任會議主席，邀集海關．關貿及汎宇出席。

	
	
	提案二                        提案人：國際委員會 
案由：義賣為季刊籌款案。

說明：
一、籌款方式：春節酒會

對象：

參加春節酒會所有來賓

地點：

春節酒會場地

時間：

春節酒會時

主持人：

公關記律主委+葉明+吳榮達

工作人員：

陳秘書+劉美芳

目標：

20萬

標的物：

1．理監事捐贈：

請每位理監事捐出一件物品（2千以上）交大會拍賣

２．請相關產業公司捐贈義賣品（如航空公司機票）
工作人員請注明底標、捐贈人、購買人、賣出金額，每樣物品貼如下標簽（註1），並列清冊（註2）交給當日主持人。

（註1）保存好以便日後收費（當日可付現者先收，請準備收條）
編號

001

捐贈人（公司/名字）

東達運通/葉明

品名

琉璃作品/王俠/福旺

底標（購買時金額）
6000.00

賣出金額
購買人（請簽名確認）
（註2）請做大紅poster
編號/物品
捐贈人
購買人
賣出金額
001/王俠琉璃一件

葉明

○○○
○○○○
總計：


	
	
	二、季刊廣告/每季1次

半頁廣告

6000.00

全頁廣告

8000.00

彩色全頁廣告

20000.00

認購人：

認購金額
總計：
三、.義賣進行方式

a.請理事長/貴賓加持（3分鐘）
b.主持人炒熱氣氛
c.競標

四、義賣物品的整理與陳列

決議：發交公關紀律暨康樂委員會研究。

	
	
	提案三　　　　　提案人 ：關務委員會


案由：

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公司代表聯席會函民航局未與本會協調，如何辦理為宜案。

說明：

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公司代表聯席會：九十五航聯娟字1227函航警局內容摘錄如下：

有關95.11.06召開之「研商保安控管人貨物安檢流程相關議題」之會議紀錄，．．．針對結論第５條「為有效分辨進倉貨物係屬已知或非已知貨物，請桃園機場航空公司代表聯席會協助邀集航空公司，研商確認貨物是否可採分提單之方式進倉或採其他適當方式辨識已知或非已知貨物，，並請盡速將研議結果函送航警局納入『保安控管人－空運貨物作業程序』。」；航聯會貨運小組認為，對「己知貨物」應依主提單為單一標準，如一併五的併裝貨物，其中一個併裝為「非己知貨物」可能影響其他４個併裝之「己知貨物」及「未知貨物」應各別依主號為查核基準。承攬業者亦請勿將「未知貨物」併入「己知貨物」內之併裝進倉。／96001-A
決議：

請馬事長與航聯會主席連絡請航聯會遵守吳大雋主席對本會之承諾（事前溝通）。(經查本會主席非吳大雋)


	
	
	提案四　　　　　　　提案人：關務委員會

案由：

關稅總局公告變更空運T1轉運申請書「目的地」欄位申報方式，未經協商案。

說明：

關稅總局：台總局徵字0951027024公告／為因應自由貿易港區作業需求，公告自96.01.15變更空運T1轉運申請書「目的地」欄位申報方式，應填列欲轉入貨物存放處所之貨物卸存地點代碼／951115-AC
決議：

(1)對海關未經協商即予公告之事實請馬理事長與張主委印川與海關協商溝通，不應再有類似情事發生。

(2)海關法令規章修改頻繁，建議海關應將不合時宜之法令統籌修正。



	
	
	提案五　　　　　　　提案人：關務委員會

案由：

遠雄空運倉儲(股)公司取消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許可案。

說明：

民航局：空運管0950037727函／廢止遠雄空運倉儲股份有限公司經經濟部95.05.11核准更名為遠雄自貿港投資控股（股）公司，所營事業刪除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相關業務，變更為一般投資，業無經營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之事實，並己停業逾６個月，本局業依民航法第７１條第３項規定報請交通部廢止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營業許可。請於文到５日內將原領許可證繳還，逾期未繳還時，由本局逕行公告註銷。對本處分如有不服，應於接到本處分書之次日起３０日內繕具訴願書送由本局向交通部提起訴願。／951105-AC
決議：

請馬理事長．鮑理事長拜訪民航局空運組副組長陳天賜，了解本案進行程度再做處理。(下午拜訪)



	
	
	提案六       　　提案人：資訊委員會

案由：關稅總局對國泰航空公司提案修正建制規劃，以免爭議由。

說明：

一、依據95年08月08日關強一字950842航新一950808號
函辦理。

二、訴願書【詳附件６】。
三、財政部訴願決定書【詳附件７】。
四、依據本會法律顧問程學文律師說明，在未修法前財政部 
    訴願決定書並無不妥， 但為合乎國際規範，請公會建
    議海關修正技術手冊，對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未經與
    本會諮商，即行作法求避免。
五、提會討論。

決議：關稅總局未答覆本會95年08月08日關強一字950842航新一950808號函，請再行文關稅總局追蹤。

	陸
	臨時動議
	案由：會議規則。

決議：

(1)出席外部會議：委員會應召開會前會達成共識再出席外部會議。

(2)若外部會議結論與委員會有出入，須由出席人帶回委員會再議。

(3)突發事項：即使僅對１家有利，只要對會員無害者，出席者可視需求於會議中提出臨時動議。

	柒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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